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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记者：
大家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依据我国法律，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依法赔偿。但现实中，刑事案件尤其是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导致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益难以实现，生活陷入困境。

为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2004年以来，一些地方法院率先探索和尝试对刑事被害人开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项工作也高度重视，于2006年成立专题调研组，就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制度建设涉及的重点问题展开调研，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改革动议。2008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并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政法委员会领导、协调下，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研究提出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救助对象范围及标准、救助资金保障与管理、救助的审批与发放等基本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并要求各地据此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为确保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开展，意见明确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求各地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行确定具体救助对象范围、标准的同时，重点保障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需求，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

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130余个地、市出台了具体实施的专门文件，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无锡市还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性法规。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发放的救助金额逐年递增，已累计发放救助金2亿3377万余元， 12978名刑事被害人获得救助，缓解了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在生活、医疗方面面临的燃眉之急。
二、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是突出救助重点，确保有限的救助资金用于最需要救助的对象。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较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的损害更大，而根据审判实践，这类案件中被告人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又恰恰最为突出，被害人的救助需求尤为迫切。人民法院将这部分刑事被害人作为救助重点，在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帮助刑事被害人解决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困难。

如被告人缪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年仅14岁，将被害人孙某捅伤致死。缪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同时，被判赔偿被害人亲属7万余元，但缪某的父亲因10年前遭遇车祸右腿落下严重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卧病在床，根本无力赔付。而被害人孙某的父亲年近六旬，母亲身有残疾，生活更为困难。承办案件的法院对被害人的父母及时给予了救助，缓解了两位老人的困境。
二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动提出救助意见，为案件依法公正处理创造条件。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通过深入了解案情，综合考虑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实际民事赔偿情况、刑事被害人对案件发生有无过错以及过错大小、家庭经济状况、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最低支出等因素，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主动提出救助意见，及时发放救助款项，帮助被害人解决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抚慰其受伤心理，从而保证了案件依法公正处理。 

如被告人张某、赵某抢劫一案。被害人罗某遭遇抢劫时头部受重创，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呈植物人状态。二被告人无固定收入，其中张某尚未成年，自幼父母离异，随父长大，家境贫寒，无任何赔偿能力。被害人罗某的父母也早年离异，罗某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救治罗某，其母亲及亲属花费40余万元，几近倾家荡产。了解到被害人家庭的困难后，承办案件的法院及时启动救助程序，在案件判决的同时，为被害人罗某送去救助金，并积极联系当地有关部门，把罗某一家纳入特殊困难救助范围，办理了最低收入保障，帮助罗某的母亲联系解决了一份工作，案件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是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救助格局和多元化的救助模式。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乃至社会机构的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在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积极推动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暂时未纳入救助范围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实施救助后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的，帮助其申请社会救助，会同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以更加有效、有力地维护刑事被害人权益。

如被告人黄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害人年仅15岁，因该案被害后导致高位截瘫。由于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父母为被害人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生活非常困难。审理此案的法院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不仅启动救助程序帮助被害人家庭渡过难关，还联系被害人居住地的民政部门争取对被害人的扶助，联系权威医院对被害人进行诊疗，聘请心理辅导专家为被害人做心理疏导等，扩大了救助效果。

三、关于下一步工作安排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普遍反映这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文关怀，是我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不断加强的又一重要举措。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不断深化：

一是进一步推动救助工作在地、市一级的贯彻落实。鉴于现阶段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重点放在造成被害人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这类案件多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在地、市一级建立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更有利于救助工作及时开展。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推动地、市一级建立救助机制，及时解决相关案件被害人面临的急迫困难。
二是积极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立法。从长远来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一项制度安排，最终应当纳入法治轨道。几年来的救助实践表明，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地方性立法是具备条件的。各地法院将积极争取地方人大支持，采用地方立法或者以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总结地方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经验，配合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立法调研工作。
三是着力推动救助工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发挥作用。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被害人及其亲属最需要慰藉的时候，由国家予以救助，充分体现了国家关怀，有利于抚慰被害人及其亲属，舒缓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情绪，为案件公正、妥善处理创造良好条件，是刑事审判化解矛盾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刑事案件依法公正审判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积极作用，保证国家法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执行，确保司法公正。
谢谢大家！
附：相关地方性法规条文摘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

第一条  为了帮助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解决特殊生活困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因严重暴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需要给予困难救助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是指因严重暴力犯罪造成被害人严重伤残或者死亡，刑事被告人无力支付赔偿，刑事被害人或者由其赡养、抚养、扶养的近亲属（以下简称近亲属）无能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支出，确有特殊生活困难，给予的一次性临时救助。

    本条例所称办案机关是指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第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资金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作为向贫困县（市、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资金的预算补助。

提倡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为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捐助。
《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
　　第一条　为了规范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活动，缓解刑事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是指本市有关国家机关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救助申请人给予的一次性经济救助。
第四条　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与社会保障和其他救助相结合；
　　（三）公正、公开、救急、便捷。
　　第五条　本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负责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申请的受理、审查、提出救助意见和救助金发放。
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金融等部门应当支持和配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做好特困救助申请的调查核实等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专项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实行分级筹集、分级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财政、审计部门负责监督同级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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